附件3：
园林绿化管护管理监督考核办法

为巩固医院绿化建设成果，加强对医院环境绿化管护管理工程的监管，确保管护质量，促进医院绿化环境持续良性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检查   
1.检查范围：对院内园林植物、垂直绿化、园林病虫害、园林绿地及设施、清洁卫生等相关指标及乙方员工队伍出勤率进行检查。
2.检查方式
2.1乙方技术人员每周对所管范围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2甲方管理人员随机对乙方管护区域进行抽查，发现问题立即通知乙方进行整改。
2.3甲方管理人员会同乙方项目经理或技术人员于每月进行一次全面现场检查，按照《绿化养护考核评分表》要求，进行综合评分，双方签字后各留存一份。
（二）考评与处理
1.考评办法
采取100分制记分考评，综合评分90分及以上不扣钱，85-89分扣1000元， 80-84分为扣2000元，80分及以下为“不合格”扣5000元。
2.考评细则
2.1每月内有三次以上（包括三次）乙方不服从甲方管理或限期内未按要求完成甲方提出的整改意见，当月考评为“不合格”。
2.2乙方在管护工作中出现重大质量问题严重影响甲方形象，当月考评为“不合格”。
2.3乙方在管护工作中因自身原因出现较大安全事故，当月考评为“不合格”。
2.4严重违反甲方有关规定或不履行合同条款，当月考评为“不合格”。
（三）处理措施
1. 若考评结果为每年内若有三次考核为 85分及以下，乙方承担严重违约责任，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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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道树、景观树：未作修剪和行道树因养护原因缺株，每月第一次发现扣500元、第二次发现扣1000元、第三次发现扣减2000元，费用直接从管护费中按月扣除，如因养护不到位导致行道树、景观树死亡的将扣减1000元/株，并限期按照要求进行补栽。
2.绿篱、绿地、造型灌木、花草等植物修剪不及时，影响绿化景观效果的，每月第一次发现1处扣200元、第二次扣500元、第三次扣减1000元、三次以上每次扣减1500元，费用直接从管护费中按月扣除，并限期整改。
3.绿地（含草坪）内杂草及清洁卫生：每月第一次发现扣100元、第二次扣300元、第三次扣1000元、三次以上每次扣减1500元，并限期整改。
4.水肥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因缺水缺肥和病虫害发生造成植物生长不良或死亡，每月第一次发现扣500元，第二次扣1000元、第三次扣5000元、三次以上每次扣减5000元，费用直接从管护费中按月扣除，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补栽同类品种相同价格的死亡植物。
5.抗旱防涝：除特大干旱和暴雨天气外，因抗旱防涝不力造成植物死亡的，第一次发现扣2000元、第二次扣5000元、第三次扣10000元、三次以上每次扣减10000元，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补栽同类品种相同价格的死亡植物。
6.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使用自来水、消防水者，发现一次扣500元。
7.经采购人核查，实际投放人员少于响应承诺人员一名扣2000元。
8、若因乙方态度问题引发的有效投诉，处以乙方200元/次罚款。





